
矯 正 署 所 屬 矯 正 機 關 人 員 

2 0 1 9 年 至 2 0 2 1 年 職 業 災 害 情 形 

 

一、為瞭解本署所屬矯正機關之職業災害情形，辦理調查。 

二、本調查所稱職業災害，包含職業疾病及職業傷害。又職業疾病此

指在執行職務時，因暴露於化學性、物理性、生物性、人因性以

及其他因子，導致身體產生疾病，並經醫師診斷；職業傷害此指

執行職務時，受到立即性意外的傷害，並包含上下班途中發生事

故而致傷害。 

三、經查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人員2019年至2021年職業災害情

形如下，無罹患職業疾病者： 

 

（一）總計人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二）性別 

2019年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

 

 

 

 

（四）年齡 

年度 監獄 看守所 戒治所 技訓所 少觀所 矯正學校 

2019年 32 11 9 6 0 5 

2020年 40 12 1 7 0 9 

2021年 57 15 3 6 2 4 



（三）年齡 

2019年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

 

 

 

 

 

 

  （四）服務單位 

2019年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（五）成因類型 

2019年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

 

 

 

 

 


